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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12月22日将拟提交第八

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的《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

和《关于向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出具<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>

的议案》及其他相关材料报送了全体独立董事。作为该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按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监管规定就上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。 

我们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，听取了公司管理层汇报，公司在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中全年预计向

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康明斯”）采购发动机等金额 47,338 万

元的基础上，调增公司对广西康明斯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采购金额8,181万元（调

整后预计采购金额为 55,519 万元）。公司对关联方广西康明斯全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

调增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，符合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，同意将上述事项提

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需依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应出现损害公司、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关于向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出具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

函》的议案。 

我们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，听取了公司管理层汇报，我们认为公司与司能石油化工

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完全不同，公司与其不会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，并且

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，就避免潜在同业竞争做出了妥善安排。公司向司

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出具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，未发现有侵

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，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。因此，我

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。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

案时，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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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《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

（临时）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确认函》的签字页。） 

 

 

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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